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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古物指定公告表 

名稱 侈口縮頸單把折肩束腰圈足罐 

分類 生活及儀禮器物 

數量 1 件 

主要材質 陶 

尺寸及特徵 
高約 22.9 公分，口徑約 11.2 公分，肩徑約 15.6 公分。 
陶罐腹部有生動的人面造型：微突的眉脊、狹長的雙眼、微張的嘴角、再配

上臉頰旁立起的雙耳。 

指定理由 

１、 此件單把、折肩、圈足人面陶罐是十三行遺址最具特色的出土文物之

一，最特別的是陶罐腹部生動的人面造型，充分顯示了史前居民精湛的

製陶技術與豐沛的創造力。 
２、此件雖經修補，惟相當稀有而重要，具學術研究價值及文化代表性。 

指定之法令依據 
１、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第六十六條。 
２、 符合「古物分級登錄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」第三條第一、三、四、五、

六款、第六條及第七條。 

古物圖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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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古物指定公告表 

名稱 侈口縮頸圓腹凹底罐 

分類 生活及儀禮器物 

數量 1 件 

主要材質 陶 

尺寸及特徵 
高約 10.6 公分，口徑約 9.8 公分，腹徑約 12.2 公分。 
口內附斂唇，口外附顆粒狀突起，器腹處附加雕紋。 

指定理由 
１、此件雖經修補，惟相當稀有而重要，具文化代表性。 
２、陶罐型制與紋飾精緻特殊，為臺灣史前文化所罕見。 

指定之法令依據 
１、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第六十六條。 
２、 符合「古物分級登錄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」第三條第一、三、四、五、

六款、第六條及第七條。 

古物圖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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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古物指定公告表 

名稱 侈口縮頸圓腹凹底罐 

分類 生活及儀禮器物 

數量 1 件 

主要材質 陶 

尺寸及特徵 
高約 13.2 公分，口徑約 10.7 公分，腹徑約 13.8 公分。 
表面刻畫雕鏤幾何花紋，於口緣與腹部上部，各有連續的帶狀幾何形紋飾。 

指定理由 
１、 此件雖嚴重殘破，多處經粘合修補，惟其工藝技術特殊，十分重要，具文

化代表性。 
２、紋飾極為精緻，為臺灣史前文化僅見。 

指定之法令依據 
１、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第六十六條。 
２、 符合「古物分級登錄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」第三條第一、三、四、五、六

款、第六條及第七條。 

古物圖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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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古物指定公告表 

名稱 侈口縮頸圓腹圈足瓶 

分類 生活及儀禮器物 

數量 1 件 

主要材質 陶 

尺寸及特徵 
高約 19.4 公分，口徑約 9.1 公分，腹徑約 15.2 公分。 
圈足遺失，僅可見製作痕，口緣、頸折及器腹處皆有劃紋，腹部有寬條刮紋。

指定理由 
１、數量稀少，具文化代表性。 
２、此件陶瓶技法與紋飾十分特殊，為臺灣史前文化所少見。 

指定之法令依據 
１、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第六十六條。 
２、 符合「古物分級登錄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」第三條第一、三、五、六

款、第六條及第七條。 

古物圖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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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古物指定公告表 

名稱 青銅箭頭 

分類 生活及儀禮器物 

數量 1 件 

主要材質 青銅 

尺寸及特徵 
長約 3.3 公分，寬約 1.24 公分。 
刃部為三角錐狀體，每面帶血溝；鋌部為六面長方體，柄部為鐵桿。血溝呈

竹葉形，上弧下尖，直達鋌部中央。 

指定理由 
１、數量稀少，具有學術意義及文化代表性。 
２、此箭頭為臺灣史前遺址所少見，可能來自中國大陸或東南亞一帶。 

指定之法令依據 
１、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第六十六條。 
２、 符合「古物分級登錄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」第三條第一、三、五、六

款、第六條及第七條。 

古物圖片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

行政院公報 第 015 卷 第 179 期  20090917  教育文化篇 

27690 

重要古物指定公告表 

名稱 青銅刀柄 

分類 生活及儀禮器物 

數量 1 件 

主要材質 青銅 

尺寸及特徵 
長約 12.39 公分，上寬約 5.83 公分。 
倒梨狀人面，表情誇大，大眼、露齒，眉、鼻、唇、耳皆具。可見刻畫的頸

飾、腰飾、褲飾與帽飾，雙手上舉著似鳥頭。 

指定理由 

１、品質精良且數量稀少。 
２、 十三行遺址出土為數不少的各式青銅器，為臺灣史前遺址所少見。根據

研究，這些青銅器可能為十三行人與其他地區交換而來。本件青銅刀柄

造型相當精緻獨特，具有神秘色彩，可作為史前文化交換行為的研究材

料，具有學術意義及文化代表性，十分重要。 

指定之法令依據 
１、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第六十六條。 
２、 符合「古物分級登錄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」第三條第一、三、五、六

款、第六條及第七條。 

古物圖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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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古物指定公告表 

名稱 青銅刀柄 

分類 生活及儀禮器物 

數量 1 件 

主要材質 青銅 

尺寸及特徵 
長約 7.06 公分，寬約 4.67 公分。 
底端為人面的造型，大眼且呈重圈狀、寬嘴、高額、突下巴，面部五官甚為突

出。兩側紋飾對稱，與頭頂平行的脊部似為一排動物文樣。 

指定理由 

１、品質精良且數量稀少。 
２、 十三行遺址出土為數不少的各式青銅器，為臺灣史前遺址所少見。根據研

究，這些青銅器可能為十三行人與其他地區交換而來。本件青銅刀柄造型

相當精緻獨特，具有神秘色彩，可作為史前文化交換行為的研究材料，具

有學術意義及文化代表性，十分重要。 

指定之法令依據 
１、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第六十六條。 
２、 符合「古物分級登錄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」第三條第一、三、五、六款、

第六條及第七條。 

古物圖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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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古物指定公告表 

名稱 銅牌 

分類 生活及儀禮器物 

數量 1 件 

主要材質 青銅 

尺寸及特徵 
長約 6.61 公分，弧端寬約 4.27 公分。 
長方形，一端弧狀，背面有五個丁扣。正面紋飾隱約可見似有一人騎在駱駝

上，駱駝踩在雲上。 

指定理由 數量稀少；紋飾特殊；具有學術意義及文化代表性，十分重要。 

指定之法令依據 
１、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第六十六條。 
２、 符合「古物分級登錄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」第三條第一、五、六款、第

六條及第七條。 

古物圖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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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古物指定公告表 

名稱 玻璃環 

分類 生活及儀禮器物 

數量 1 件 

主要材質 玻璃 

尺寸及特徵 
外徑約 10.17 公分，內徑約 7.3 公分。 
器身外緣似乎有人為磨擦痕跡。 

指定理由 此件完整精緻且數量稀少，具有學術意義及文化代表性。 

指定之法令依據 
１、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第六十六條。 
２、 符合「古物分級登錄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」第三條第一、五、六款、第

六條及第七條。 

古物圖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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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古物指定公告表 

名稱 玻璃環 

分類 生活及儀禮器物 

數量 1 件 

主要材質 玻璃 

尺寸及特徵 
外徑約 10.6 公分，內徑約 7.4 公分。 
器身有一裂痕，器身上有一平整斷面，表面光滑，內壁似有琢磨過，器表似

乎有人為磨擦痕跡及小凹痕，環內徑有一缺口。 

指定理由 
精緻且數量稀少，此件雖有裂痕，但具有學術意義及文化代表性，十分重

要。 

指定之法令依據 
１、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第六十六條。 
２、 符合「古物分級登錄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」第三條第一、五、六款、第

六條及第七條。 

古物圖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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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古物指定公告表 

名稱 玻璃玦形耳飾 

分類 生活及儀禮器物 

數量 1 件 

主要材質 玻璃 

尺寸及特徵 
長徑外徑約 7.83 公分，寬徑外徑約 7.46 公分。 
表面經拋光處理，光滑，器表似乎有人為磨擦痕跡及小凹痕，缺口處略磨

損。 

指定理由 品質精良且數量稀少，相當精緻，具有學術意義及文化代表性。 

指定之法令依據 
１、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第六十六條。 
２、符合「古物分級登錄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」第三條第一、五、六款、第

六條及第七條。 

古物圖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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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古物指定公告表 

名稱 玻璃玦形耳飾 

分類 生活及儀禮器物 

數量 1 件 

主要材質 玻璃 

尺寸及特徵 
長徑外徑約 7.39 公分，寬徑外徑約 7.13 公分。 
未經拋光處理，表面可見玻璃製造時形成的長條形痕跡，上有七道切割痕，

有多處磨擦痕跡。 

指定理由 品質精良且數量稀少，相當精緻，具有學術意義及文化代表性。 

指定之法令依據 
１、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第六十六條。 
２、符合「古物分級登錄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」第三條第一、五、六款、第

六條及第七條。 

古物圖片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

